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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额个人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扬高个借字（ ）第 号

贷款人： 江苏扬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支行/部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借款人：

居民身份证号码：

住址：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借款人因资金使用需要,特向贷款人申请借款，贷款人同意向借款人发放借款。现

借贷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基础

上，经协商一致，就借款事宜签订本合同如下，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借款最高本金余额

1.1 本合同项下借款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大写） 元。

借款人在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借款发生期间内可循环申请使用该最高本金余额内

的借款。

1.2 前款所述之最高本金余额是指在借款发生期间内，贷款人向借款人已发放且未

偿还之借款本金余额的最高限额，并非指借款人在借款发生期间内历次申请使用该余额

内借款的累计总额。

第二条 借款发生期间及借款期限

2.1 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申请，在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的期间和本合同约定的最高本金余额内向借款人发放借款，上述

期间仅指各单笔借款业务的实际发生时间，其到期时间不受该期限限制，但其借款期限

起始日不得迟于前述期间截止日。每笔借款的借款期限自借款人实际提款日（即借款人

实际收到借款或借款到达本合同指定账户的日期，下同）起至借贷双方约定的还款日止，

其中起始日以借款借据所记载的借款日期为准，到期日以借款借据所记载的到期日期为

准。到期日为法定休假日的，不顺延。

2.2 借款人在本条前款约定的期间和最高本金余额内可以循环申请使用本合同项














